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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陶春风及其一致行动

人唐晓彤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为31,506,78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15%；股东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海成长” ）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同创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同创锦程” ）和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锦创

业”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为31,188,63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03%；股东陈文及其一致行动人宁

波市鄞州滕声飞实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滕声飞实”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为16,

205,88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73%。

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公司IPO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0年11月6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0年11月7日，公司披露了《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4），陶春风和一致行动人唐晓彤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合计减持股份数不

超过8,47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南海成长和一致行动人同创锦程、同锦创业计划通

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合计减持股份数不超过31,188,63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1.03%；陈文和一致行动人滕声飞实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合计减持股份数不超过

8,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83%。

截至本公告日， 陶春风和一致行动人唐晓彤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8,

456,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99%；南海成长和一致行动人同创锦程、同锦创业通过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847,27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48%；陈文和一致行动人滕声飞实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069,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3%。 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

经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陶春风、唐晓彤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1,506,785 11.15% IPO前取得：31,506,785股

南海成长、 同创锦程、同

锦创业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1,188,630 11.03% IPO前取得：31,188,630股

陈文、滕声飞实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6,205,881 5.73% IPO前取得：16,205,881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陶春风 28,477,231 10.08% 唐晓彤系陶春风的外甥女，双

方签署了 《一致行动人协

议》，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唐晓彤 3,029,554 1.07%

合计 31,506,785 11.15% —

第二组

南海成长 12,886,884 4.56% 南海成长、同创锦程、同锦创

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受深

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控制。

同创锦程 9,643,738 3.41%

同锦创业 8,658,008 3.06%

合计 31,188,630 11.03% —

第三组

陈文 10,323,529 3.65% 陈文控制的浙江象舆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为滕声飞实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

滕声飞实 5,882,352 2.08%

合计 16,205,881 5.73%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陶春风、

唐晓彤

8,456,000 2.99%

2020/12/

8～

2021/2/2

6

集中竞

价 交

易 、 大

宗交易

18.79-

24.71

172,768,

490

23,050,

785

8.16%

南 海 成

长、同创

锦程、同

锦创业

9,847,272 3.48%

2020/11/

19 ～

2021/2/2

6

集中竞

价 交

易 、 大

宗交易

21.76-

26.17

229,857,

716

21,341,

358

7.55%

陈文、滕

声飞实

2,069,400 0.73%

2020/12/

1～

2021/2/2

6

集中竞

价交易

23.69-

25.10

50,467,247

14,136,

481

5.00%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主体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

完成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

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上述股东的减持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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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集、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召集情况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1年2月10日发出通知。

（2）本次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于2021年2月26日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

于2021年2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00时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2月26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2

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永刚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30名，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85,377,1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32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计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515,472,1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469%；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股东共计32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69,905,00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851%。

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

份以外的股东)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32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00,458,41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720%。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3）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委派司慧律师、张亘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298,816,7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36％；反对1,641,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4％；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8,816,7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9.4536％；反对1,641,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464％；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300,369,4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4％；反对8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0,36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9.9704％；反对8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6％；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298,817,5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39％；反对1,640,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8,817,5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9.4539％；反对1,640,8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461％；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司慧、张亘

3、结论性意见：东山精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1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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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

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51,810,320.35 395,401,511.27 14.27

营业利润 93,177,948.96 83,528,264.06 11.55

利润总额 94,677,544.92 83,570,803.43 13.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3,653,232.13 73,338,971.11 14.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426,715.80 63,519,354.87 15.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1.49 1.40 6.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 29.59 下降9.3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111,474,090.31 613,796,262.12 81.0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873,095,721.82 333,450,584.03 161.84

股 本 72,670,000.00 54,500,000.00 33.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元）

12.01 6.12 96.24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181.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27%；营业利润9,317.79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1.55%；利润总额9,467.7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2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8,365.32�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4.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

342.6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60%；基本每股收益1.49�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43%；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20.24%，较上期下降9.35个百分点。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111,147.41万元， 较期初增长81.0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87,

309.57万元，较期初增长161.8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12.01元，较期初增长96.24%。

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迅速缓解的环境下，公司快速恢复经营业务，加大与客户拓展业务

的力度，实现在快速消费、3C、航空工业等行业重要战略布局，销售收入保持较好的增长趋势。

（二）变动幅度达30%以上指标的说明

本报告期，股本较期初增长33.3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增长96.24%，公司

总资产较期初增长81.08%，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长161.84%，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首

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45,599.19万元增加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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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会议于2021年2月26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和投票表决，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德意志银行（中国）申请授信业务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拟在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额度6000万美

元，担保方式为信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授信业务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汇丰银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邮储银行申请授信业务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浙商银行申请授信业务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成都银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宝鸡隆核在建设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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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隆20转债” 可能满足赎回条件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可转债的有关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92号” 文核准，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1日公开发行了5,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500,0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95]号文同意，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20年9月8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隆20转债” ，债券代码“113038” 。

“隆20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52.77元/股，“隆20转债”发行之后，因公司实施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公司对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转股价格由52.77元/股调整为52.59元/股。

二、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可能成就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约定，在本次发

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

元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可能成就情况

自2021年2月8日至2021年2月26日，公司股票已连续十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52.59

元/股的130%，即68.37元/股。若在未来二十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有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130%（含130%），即68.37元/股，将触发“隆20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届时根据《募集说明

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规定，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

股的“隆20转债” 。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可转换公司债券

管理办法》和《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于触发本次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是否赎

回“隆20转债”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相关规定，并关注公司后续

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四、联系方式

1、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电话：029-81566863� 029-86519912

3、联系邮箱：longi-board@longigroup.com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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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乐叶” ）、宝鸡隆核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隆核” ）。

●担保金额：为隆基乐叶在银行申请的不超过31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为隆基乐叶在银行

申请的3.1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为宝鸡隆核在银行申请的3.6亿元固定资产贷款

提供担保。

截至2021年2月24日，公司对子公司累计提供的融资类担保余额为81.86亿元和美元6.82亿元（如无

特别说明，本公告中其他金额币种为人民币），履约类担保余额为美元7.60亿元，供应链金融担保余额为

1.03亿元，对外担保余额为3.46亿元。 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和

涉及诉讼的担保。

●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

授信业务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汇丰银行申请授信业务提

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在邮储银行申请授信业务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

司在浙商银行申请授信业务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成都银

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子公司宝鸡隆核在建设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

意为子公司提供以下担保：

1、同意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敞

口授信总量为7.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有效期1年，担保方式为信用；同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中

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总量3亿元人民币,有效期1年。

2、同意公司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授信金额3.1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3、同意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

业务，额度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为信用；同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邮储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业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信额度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

4、同意公司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业务，额度3

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为信用；同时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浙商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授信额度4亿元人民币。

5、同意公司为子公司隆基乐叶在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授信金额20亿元人民币。

6、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宝鸡隆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的

固定资产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贷款金额3.6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以具体协议为准。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新增融资类担保预计的议案》，授权董

事会决定为全资子公司2021年提供新增融资类担保额度不超过18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事项，授权期限自

2021年1月1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以上新增担保金额在预计总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5年2月27日

2、注册地点: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草滩生态产业园尚苑路8369号

3、法定代表人：钟宝申

4、注册资本：20亿元（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十二次会议决议，隆基乐叶增资完成后注册

资本将变更为30亿元，本次增资尚未完成工商变更）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池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合同

能源管理；电子产品销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子、机械

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工程管理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隆基乐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主要财务指

标（单户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774,098.10 1,726,349.21

净资产 902,700.96 752,219.29

负债 1,871,397.15 974,129.92

流动负债 1,815,151.33 919,110.63

2020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9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81,208.59 1,775,251.27

净利润 454.87 14,632.03

（二）宝鸡隆核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20年5月18日

2、注册地点: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城关镇事业大楼A座423室

3、法定代表人：张长江

4、注册资本：9,460万元

5、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项目的研发、总承包、设计、采购、建造、运营、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的研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宝鸡隆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主要财务指

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930.05

净资产 0.05

负债 1,930.00

流动负债 1,930.00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0.0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与银行签订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以与银行签订的协议金额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方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 董事

会同意公司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2月24日，公司对子公司累计提供的融资类担保余额为81.86亿元和美元6.82亿元，履约

类担保余额为美元7.60亿元，供应链金融担保余额为1.03亿元，对外担保余额为3.46亿元。 公司未为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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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9,372,142,051.13 7,427,355,609.17 26.18

营业利润 678,519,726.94 629,720,498.30 7.75

利润总额 665,239,302.02 618,063,688.33 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69,246,759.85 502,834,351.91 1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458,313,499.54 422,134,003.93 8.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234 0.4731 1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7% 10.22% 0.8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7,361,205,018.00 15,702,945,442.80 1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5,309,605,751.99 4,975,214,561.95 6.72

股 本 1,087,497,465.00 1,087,737,465.00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4.88 4.57 6.78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总体情况较好，实现营业总收入937,214.21万元，比去年同期

增加194,478.64万元， 同比增长26.18%； 营业利润67,851.97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4,

879.92万元，同比增长7.75%� ；利润总额为66,523.9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717.56万元，

同比增长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924.68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6,

641.24万元，同比增长13.21%；基本每股收益为0.5234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0.63%。

2.报告期内，公司整体业绩较上年同期实现增长的主要原因

2020年，突发的全球新冠疫情及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公司采取了各项措施抵

御疫情影响。 围绕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目标及年度经营计划，坚持以“先导式创新” 发展，

持续推进产品研发，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大工程机械产品线上营销模式，促使产品

销量快速提升。 报告期内， 公司工程机械板块营收同比增长41.35%， 利润同比增长超

69.88%；

面对疫情冲击，加拿大子公司AVMAX紧密跟踪市场需求变化，采取各项措施，实施

严格成本管控，确保公司运营现金流稳定，努力降低疫情带来的不利因素影响。 报告期内，

公司航空业务板块营收同比下降44.84%，净利润同比下降91.36%。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告无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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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3月1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3月15日14点 0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江干区富春路789号宋都大厦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3月15日

至2021年3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1）人

1.01 肖剑科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于2021年2月27日披露在指定媒体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77 宋都股份 2021/3/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1年3月11日（上午9：00-11：00，下午13：00-15：00）

（二）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以电子邮件形式

办理登记。 股东出席会议时凭上述资料签到。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三）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789号宋都大厦

联系电话：0571-86759621

联系邮箱：600077@songdu.com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六、 其他事项

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 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3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1.01 肖剑科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

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

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

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

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

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

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

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

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

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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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的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及材料以传真、电子邮件、书面材料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三）本次董事会于2021年2月26日在杭州市富春路789号宋都大厦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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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的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本次监事会的会议通知及材料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三）本次监事会于2021年2月26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逐项表决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及补选

监事的公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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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监事会主席辞职及补选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主席辞职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朱轶桦先生提

交的书面申请。 朱轶桦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朱轶桦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

数，其离任申请将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补选新任监事后生效。 在此之前，朱轶桦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监事

会主席的职责。

公司监事会对朱轶桦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补选监事

为确保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于2021

年2月26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监事会提名肖剑科

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其简历详见附件。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候选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肖剑科，男，1978年出生，南京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经济师。 2017年加入杭州宋都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任职总裁助理。 现任杭州宋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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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67,544,119.40 759,157,287.51 1.10%

营业利润 196,375,837.53 217,291,080.77 -9.63%

利润总额 205,894,823.52 219,454,215.97 -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4,060,545.17 170,292,796.12 -9.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2.37 2.62 -9.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9% 34.81% -10.6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047,450,024.45 1,107,750,568.15 8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486,235,271.27 574,347,484.39 158.77%

股本 86,670,000.00 65,000,000.00 3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17.15 8.84 94.00%

注：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度，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领导下，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紧抓市场机遇，合理调

度人力资源，积极组织生产经营。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754.4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0%；

营业利润19,637.5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63%；利润总额20,589.4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18%；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406.0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53%。

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04,745.00万元，较年初增长8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148,623.53万元， 较年初增长15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7.15元， 较年初增长

94.00%。 主要原因系2020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增加股东权益及2020年形成净利润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20年12月07日，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2020年业绩预告与本次业绩

快报差异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次业绩快报

招股说明书中

2020年度业绩预告

差异幅度

营业收入 76,754.41 84,181.18 -8.82%

净利润 17,667.60 18,297.89 -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06.05 15,848.46 -2.7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668.29 15,438.91 -4.99%

本次业绩快报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2020年业绩预告相比，营业收入差异8.82%，

主要原因为2020年冬季新冠疫情防控形势再次严峻，公司项目施工受到疫情影响，施工进度放缓，导致

收入确认较原业绩预告有所下降。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最终审计的数据

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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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以及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初步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1,802,858,274.43 1,184,367,791.28 52.22%

营业利润 162,700,879.85 -111,272,549.71 246.22%

利润总额 169,718,949.85 -111,782,045.37 25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104,768.06 -97,053,678.13 241.2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6 -0.61 240.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2% -4.50% 10.6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4,052,156,879.09 3,709,607,666.83 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365,405,363.62 2,097,264,491.65 12.79%

股本 160,000,000 160,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4.78 13.11 12.74%

注：1、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0,285.83万元，与上年同期比较增长52.22%，

主要原因为：1、报告期，光伏市场需求强劲，超薄双玻组件市场渗透率快速提升。 同时，凤阳第一座

窑炉自2020年4月投产后为公司提供稳定的原片玻璃，使得公司超薄光伏玻璃销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度增

长。2、报告期下半年，光伏玻璃供需紧张的形势使得销售单价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因此，报告期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报告期， 公司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46.22%、

251.83%、241.27%，主要原因为：1、报告期，公司超薄光伏玻璃销量和产能利用率较去年同期大幅度增

长，毛利率上升，从而使得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2、报告期，公司按照发展战略规划进一步出售太阳

能光伏电站资产，电站收益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86元，与去年同期比较增长240.98%，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净利润

大幅度增长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是“2020�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扭亏为盈，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3,000�万元至14,000万元”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20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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